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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1破终 7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：江苏省南通市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港路 58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裕辉，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朱海斌，上海维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四川保利中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6号 2栋 1单元 802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盛怀忠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侯友昌，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晓东，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四川明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711号 1栋 2单元 6层 60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安攀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鲁雪，四川融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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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理人：杨婷，四川融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林氏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，住所地：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蒋桥路 38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，周子虎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弋涵，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秋玮，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审申请人：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浙江省杭州

市临平区经济开发区宏达路 16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俊良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原审申请人：四川众联建筑装饰工程责任公司，住所地：中

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 88号 2栋 5楼

501-50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广普，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原审申请人：蒋春兰，女，1982年 12月 2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四川省郫都区犀浦街道江西街九巷 1号 1栋 1单元 1号。

上诉人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建公

司）、四川保利中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保利公司）、

四川明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明辉公司）因与被上诉人

四川林氏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林氏公司）、原审申

请人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西奥公司）、四川众联建

筑装饰工程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众联公司）、蒋春兰申请破产清

算一案，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 0117破申 14号

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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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林氏公司于 2010年 1月 4日在成都市

郫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立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为 5 500万元，登记住所地为

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蒋桥路 388号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子虎，

登记股东为成都同森汇鼎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%。经营状态为

存续。

三建公司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

本院（2023）川 01民初 20703号判决书。林氏公司到期未履行

债务，三建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4）

川 0117执 1326号。

明辉公司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

一审法院（2021）川 0117民初 9796号民事调解书。林氏公司到

期未履行债务，明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一审法院于

2022年 9月 27日作出（2022）川 0117执 2428号执行裁定书，

裁定书载明“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及纳

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并对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、车辆及不

动产信息进行查询，暂未查询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。本院

将执行情况告知申请执行人后，申请执行人未能提交其他可供执

行的财产线索。故裁定终结（2021）川 0117民初 9796号民事调

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。”

西奥公司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

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川 0107民初 12291号民事判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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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林氏公司到期未履行债务，西奥公司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

院申请强制执行。2023年 7月 20日，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因

被执行人确无其他有效财产可供执行，且申请执行人也未能向法

院提供财产线索为由，终结该次执行程序。

众联公司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

本院（2023）川 01民终 25177号、一审法院（2022）川 0117民

初 6249号民事判决书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

川 0191民初 22632号民事判决书等。林氏公司到期未履行债务，

众联公司向相应执行法院均申请强制执行。

保利公司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

一审法院（2023）川 0117民初 3668号、（2023）川 0117民初

3666号民事判决书等。林氏公司到期未履行债务，保利公司向一

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一审法院于 2024年 10月 4日作出（2024）

川 0117执 190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将上述案子并入（2023）川

0117执 41号案件执行。

蒋春兰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依据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一

审法院（2023）川 0117民特 52号民事裁定书。林氏公司到期未

履行债务，蒋春兰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4）

川 0117执 3358号。

根据一审法院（2024）川 0117执 1326号执行案件移送破产

审查函，载明“以被执行人林氏公司作为被执行案件在本院共有在

执案件 65件，执行标的合计约 3.5亿元。经执行系统查询，林氏

公司在成都市共有在执案件 96件，执行标的合计 4.6亿元，未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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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完毕案件 90件，金额为 4.54亿元。”

根据林氏公司提交的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于 2024年 11月 21日作出的中衡安信【2024】专审 0102051

号《四川林氏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31日的资产、

负债及所有者权益专项审计报告》记载：2024年 10月 31日，林

氏公司审定资产 1 255 973 392.55 元：主要包括货币资金

2 904 681.57元、预付账款6 958 267.74元、其他应收款471 104 737

元、投资性房地产 774 408 800元、固定资产 596 906.24元；2024

年 10月 31日，林氏公司审定负债 599 955 498.07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第一款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及第七条第

二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

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之规定，三建公司等申请人

对林氏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，其作为申请人主

体资格适格。本案中，三建公司等申请人均主张林氏公司存在大

量未执行案件，资产已经无法完全覆盖可查明的执行案件标的，

存在资不抵债情形。对此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执行案件情况并

结合林氏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记载截止 2024年 10月 31日其审

定货币资金 2 904 681.57元、投资性房地产 774 408 800元合计约

7.77亿元及审定负债 599 955 498.07元的事实，现有证据不足以

证明林氏公司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，况且资不抵债并非认定企业

具备破产原因的唯一考虑因素。一审法院通过关联执行案件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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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林氏公司仍有正在执行的案件，例如一审法院受理的（2024）

川0117执3696号及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（2024）川0104

执 10801号等成都市范围内在执案件合计 7件，林氏公司仍有财

产可供执行，不能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综上所述，结合本

案现有证据不能判断林氏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一审法院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、第十二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三条之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三建公司、明辉公司、

西奥公司、众联公司、四川保利公司、蒋春兰对林氏公司的破产

清算申请。

三建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一审法

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。主要事实和理由：1.一审裁定未能充分考

虑到林氏公司存在大量未执行案件以及其资产不足以覆盖所有债

务的情况。尽管一审法院认为林氏公司尚有部分资产可以执行，

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，其资产总额并不足以清偿所有到期债务，

且合计存在待执行案件 96件，执行标的超 4.5亿元，远超其资产

规模。因此，一审法院对林氏公司资不抵债的认定有误，属于事

实认定错误。2.一审裁定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氏公司存在

资不抵债的情形，未综合考虑各申请人已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确认

的债权金额及林氏公司到期未清偿的事实。

保利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请求撤一审裁定，改判受理

保利公司对林氏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主要事实与理由：1.一审

裁定以审计报告作为认定林氏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，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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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。首先，审计报告不应被采纳作为认定事实

的证据。林氏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审计报告系其自行委托会计师

事务所进行的审计，缺乏相应公信力。其次，审计报告显示资产

负债情况存在差错，未完整反映债务情况，预付账款、应收账款

存在重叠。再次，审计报告记载的资产不能变现。审计报告显示

的投资性房地产存在估价明显过高的问题，且这些房地产均存在

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流拍情形。报告中显示的其他应收款对应

的部分债务主体已基本丧失清偿能力。2.原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。

林氏公司资金严重不足，财产不能变现，无法清偿债务，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。

明辉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1.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一审

法院受理明辉公司对林氏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2.本案上诉费用

由林氏公司承担。主要事实和理由：1.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。

一审法院认为林氏公司“资产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，但明辉公司提

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林氏公司已资不抵债。林氏公司提出的审计报

告明显存在虚高债权及漏列债务的情形。同时，通过人民执行网

查询可知，债务人均为失信人员，已无任何清偿能力。2.根据审

计报告载明的商业不动产信息及地下室信息，该资产早已经过数

次处置，均未实现变现或者处置成功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，

林氏公司提供审计报告显示资产尚有 7.6亿元，但目前公司现金

仅有 200余万元，目前尚欠有 5.99亿元，已经明显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。2.林氏公司当前经营状况严重恶化，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其持续的亏损和债务累计已使公司陷入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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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众多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。

林氏公司辩称，1.林氏公司在第一次听证的时候提供了由四

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入库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专业审计意见，程序合

法有效，具有公信力。该鉴定意见鉴定林氏公司负债 5.9亿，资

产 12亿，仅从资产负债角度，林氏公司不存在资产小于负债的

情况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破产的情形。且需要说明，资产与

负债的比例并不是认定企业具备破产原因的唯一考量因素。2.林

氏公司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，三建公司、保利公司、明辉公司并

未提供证据证明林氏公司存在资产小于负债或其他应当破产的情

形。故三建公司、保利公司、明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

果。3.林氏公司执行案件数量的多少，仅反映一个公司的涉诉情

况。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，林氏公司还有执行案件，且具

有财产可供执行。故不能仅以林氏公司存在大量执行案件为由，

认定林氏公司应当破产。因此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，法律适

用正确，应当维持。

西奥公司、众联公司、蒋春兰未到庭发表意见。

二审审理过程中，明辉公司提交新证据：证据 1.林氏公司提

交审计报告中应收账款的企业名单工商信息及涉诉信息。拟证明

成都恒跻商贸有限公司等公司均为林氏公司关联公司，与其审计

报告其他应收款列明的关联关系不一致，另通过工商信息以及案

件信息披露情况，部分关联公司已经注销，应收账款不能得到实

现。证据 2.林氏公司新增的被执行案件。拟证明林氏公司 2025

年 1月 1日至 3月 3日新增涉诉的被执行案件 43件。林氏公司



9

质证认为，对证据 1，已注销公司的应收账款在审计报告中进行

了审减，审计报告不会依据其他应收款的相对方，是依据有没有

注销进行审减，其他应收款是符合相应的标准。对证据 2，郫都

区作为林氏公司的注册地及资产所在地，一审法院作为主要的执

行法院，判决书都认可林氏公司仍有财产可供执行，林氏公司具

备清偿能力，可以进行执行。提供有大量的执行案件，与本案无

关。三建公司、保利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无异议。本院

对上述证据是否予以采纳，在本院认为处予以综合阐述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及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一）》的相关规定，企业破产的法定条件需要同时满足“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”且“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或“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”。林氏公司提供《审计报告》显示其资产总额仍高于

负债总额，具备清偿可能性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，“债

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若存在“资金严重不足或财产不能

变现”、“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”等情形的，可

认定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现林氏公司相关资产正在执行处置过程

中，三建公司、保利公司和明辉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林氏

公司资产在合理处置后仍无法覆盖债务，故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

认定“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的破产条件已成就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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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，第一百

七十八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牛玉洲

审 判 员 罗 维

审 判 员 李玉辉

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

书 记 员 任杰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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